
证券代码：300356          证券简称：光一退        公告编码 2023-095号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票终止上市复核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一科技”或“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3〕49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

司股票上市。 

2023 年 6 月 14 日，公司向深交所提交了终止上市的复核申请。2023 年 6

月 20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复核受理通知书》（〔2023〕第 8号）。深交所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召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诉复核委员会复核会议，就复核申请事项进

行审议。 

2023 年 7月 12日，公司收到深交所《股票终止上市复核决定书》（〔2023〕  

3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 本所作出的股票终止上市决定 

本所《关于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3〕

496 号）认定，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2 年 4 月 29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披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首个会计年度年度

报告，公司 202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触及

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0.3.10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根据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0.3.13 条的规定以及本所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本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

上市。  

二、申请人申请复核的诉求及理由 

申请人向本所申请复核，申请撤销本所作出的《关于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3〕496 号）。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结论错误，不能作为认定公司触及退

市情形的依据。公司已按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兴华所）要求配合履

行了审计程序、穷尽核查手段，中兴华所已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且相关

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不重大且不具有广泛性，不应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中兴华所存在审计程序不合规、从业人员未勤勉尽责等违规行为。  

二是公司未触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公司主营业务稳定，生产经营有序开展，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当

前及未来长期均不会触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且公司已建立健全内控制度，依法规范运作。 

三、上诉复核委员会的审核情况及审核意见 

上诉复核委员会审核了申请人提交的复核申请书及上诉复核委员会工作机

构提交的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情况报告，参会委员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是关于公司提出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结论错误，不能作

为认定公司触及退市情形依据”的问题。 

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0.3.1 条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0.3.10条规定，“因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

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三）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案中，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2 年 4 月 29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披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首个会计年度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系中兴华所在法定期

限内出具，且公司全体董监高对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

上述包含审计报告在内的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深交所据此认定公司触及深交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0.3.10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



股票终止上市情形，事实清楚，规则依据充分。 

二是关于公司提出的“公司未触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股

票终止上市情形”的问题。 

如前所述，因公司 202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客观上已触及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0.3.10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公司所称“未触及其他股票终止上市

情形”等申辩理由，与深交所认定公司触及股票终止上市情形，并据此对公司作

出终止上市决定无关。 

综上，上诉复核委员会认为，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披露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后的首个会计年度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0.3.10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深交所对公司作出股票终止

上市的决定，事实认定清楚，依据充分，应予维持。 

四、复核决定  

根据本所《上诉复核委员会工作细则（2023 年修订）》第二条的规定，本所

作出以下复核决定：维持《关于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

证上〔2023〕496号）对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股票终止上市决定。 

本决定为终局决定。  

特此公告。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月 12日 

 


